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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宇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684,450,1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34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65,522,4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39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18,927,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49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代表股份18,927,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4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人，代表股份18,927,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498％。

3.�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739,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2％；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3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1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468％；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2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80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739,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2％；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3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1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468％；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2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80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739,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2％；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3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1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468％；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2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80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739,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62％；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3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1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468％；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23％；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80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811,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7％；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3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89,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277％；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811,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7％；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3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89,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277％；反对63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公司2024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811,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7％；反对63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93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89,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272％；反对63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658,3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3％；反对791,8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57％； 弃权1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5,9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164％；反对791,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36％；弃权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超、王文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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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朱寅华女士提交的辞

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朱寅华女士仍将继续在

公司子公司任职。

朱寅华女士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及公司监

事会对其所做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全

体职工代表审议与民主表决，同意补选夏靖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

自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05月20日

附件：

夏靖女士简历

夏靖女士，197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6年7月加入公司，历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销售

代表、营销办公室干事、主管、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4月起至今，任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药学服务总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截止目前，夏靖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一一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夏靖女士不存在下列情况：（一）《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二）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五）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六）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七）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夏靖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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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8

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54,327,54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总计派发现金红利1,017,

509,977.84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754,327,548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2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1.1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67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868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新大楼

联系人：胡舒芬

邮编：310011

咨询电话：0571-89903300

传真：0571-89903366（传真请注明“权益分派业务” ）

电子邮箱：hz000963@126.com/ir@eastchinapharm.com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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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转让所持壹人壹本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进一步推动战略转型升级，加快实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整合企业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同

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同方股份” ）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北

京壹人壹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人壹本” ）100%股权。 本次转让的挂牌价格参照经中国核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 ） 评估备案后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成

的摘牌金额形成交易价格。

● 本次转让目前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 ）会议审议批准，转让标

的的评估结果已履行完中核集团评估备案程序，尚需履行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程序。

● 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对象、交易价

格、交易完成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战略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整合企业资源，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拟通过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公司持有的壹人壹本100%股权。 本次转让的挂牌价格参照经中核集团备

案后的评估价值，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成的摘牌金额形成交易价格。

（二）所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5月18日， 公司2024年第二次投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开转让壹人壹本全部股权的议

案》。 同意公司通过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的壹人壹本100%股权，本次转让的挂牌价格

参照经中核集团评估备案后的评估价值，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成的摘牌金额形成交易价格。

本次转让行为和转让标的的评估结果已履行完中核集团评估备案程序，尚需履行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

程序。

二、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将在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征集产生，交易对方目前尚无法确定，最终以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和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三、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标的：公司持有的壹人壹本100%股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北京壹人壹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7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691655945X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聚富苑产业园区聚和六街1号-0676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移动通信终端、手机、计算机；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

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22年04月19日）；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集成；委托加工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同方股份持有壹人壹本100%股权。

出资缴付情况：全部实缴完成

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壹人壹本为同方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壹人壹本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4,150.65 5,176.58

负债总计 3,123.12 3,614.67

净资产 1,027.53 1,561.91

项目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2.46 955.47

归母净利润 -599.56 -13,291.04

本次转让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标的公司非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2月29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壹人壹本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北京壹人壹本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4)第2073号），评估报告

已履行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评估事务所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贷产进行评估，遵循交易假设、公开市场假设、资产原地续用假

设，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形势不发生重大变化、被评估单位的税率利率等评估标准不发生

重大变化等评估假设。 目前初步评估结果为：账面资产总计4,642.15万元，评估价值5,310.35万元，评估增

值668.20万元，增值率14.39%；账面负债总计813.59万元，评估价值813.59万元，无评估增减值；账面净资产

3,828.56万元，评估价值4,496.76万元，评估增值668.20万元，增值率17.45%。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B-A）/A

流动资产 4,179.82 4,742.63 562.82 13.47

非流动资产 462.33 567.72 105.39 22.79

长期股权投资 - - - -

固定资产 11.27 38.59 27.32 242.36

无形资产 451.06 529.13 78.07 17.31

开发支出 - - - -

资产总计 4,642.15 5,310.35 668.20 14.39

流动负债 813.59 813.59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813.59 813.59 - -

净资产 3,828.56 4,496.76 668.20 17.45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转让资产的交易作价以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符合市场规则。

此次交易挂牌价格参照上述经中核集团备案后的评估价值，最终按照产权交易所达成的摘牌金额形成

交易价格。

五、本次转让的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投委会审议通过后，转让标的的评估结果已履行完中核集团评估备案程序，尚需履行产权交易

所正式挂牌程序。

2、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涉及的转让价款支付、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后续将根据有关要求和合同约定

实施。 此次转让不发生劳动合同变更，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3、由于本次转让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实施，交易对手尚不明确，最终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等

协议主要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 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进展情况和相关规定要求，持续披露本次公开转让事

项的进展情况。

六、本次转让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转让主要是为了加快落实国资委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推进公司实施战略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进一步整合企业资源，聚焦盈利能力强的主业发展，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长远稳健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壹人壹本不再纳入同方股份的合并报表。 本次交易最终交易金额和交易时间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交易产生的财务影响具体以实际成交情况和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次转让行为和转让标的的评估结果已履行完中核集团评估备案程序。本次交易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方式进行，能否顺利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完成时间等均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

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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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全体持有人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 )第一次全体持有人会议于2024年5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周

家敏先生召集和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60人，出席持有人代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对应的标的

股票数量为1,650,000股，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标的股票总数的88.24%，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

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和《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管理委员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会议负责，是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

人。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650,000股，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对应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黄俊杰、朱春英、潘庆明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选举黄俊杰为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 任期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上述三位管理委员会委员均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且均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1,650,000股，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对应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现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开立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5.代表或授权公司代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管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法定锁定期及份额锁定期届满时，决定标的

股票的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7.决策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确定持有人所持份额对应的累计净值；

8.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9.负责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办理退休、已死亡、丧失劳动能力持有人的相关事宜；

10.制定、执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

案；

11.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有效期自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650,000股，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对应的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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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商MALL� A座8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潘洪祥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3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7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44,584,66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34,357,3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0,227,284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3,308,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09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479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00%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307%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

外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宋晓春、钟滔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股东类型

投票结果

审议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武商集团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A股股东 339,116,611

98.4131

%

5,353,656 1.5537%

114,

400

0.0332

%

通过

2 武商集团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A股股东 339,116,611

98.4131

%

5,353,656 1.5537%

114,

400

0.0332

%

通过

3 武商集团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A股股东 339,116,611

98.4131

%

5,353,656 1.5537%

114,

400

0.0332

%

通过

4 武商集团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A股股东 339,116,611

98.4131

%

5,353,656 1.5537%

114,

400

0.0332

%

通过

5 武商集团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A股股东 339,287,567

98.4628

%

5,297,100 1.5372% -

0.0000

%

通过

中小股东 8,011,717

60.1986

%

5,297,100

39.8014

%

-

0.0000

%

6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A股股东 339,089,511

98.4053

%

5,480,756 1.5905% 14,400

0.0042

%

通过

7 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 A股股东 339,197,011

98.4365

%

5,354,656 1.5539% 33,000

0.0096

%

通过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A股股东 339,231,011

98.4463

%

5,339,256 1.5495% 14,400

0.0042

%

通过

中小股东 7,955,161

59.7736

%

5,339,256

40.1182

%

14,400

0.1082

%

9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A股股东 339,231,011

98.4463

%

5,339,256 1.5495% 14,400

0.0042

%

通过

注：议案8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宋晓春、钟滔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 � � �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24-019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16日召开

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3年年度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587,568,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预计共分配现金股

利176,270,58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公司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

司总股本及应分配股数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为0股。

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应分配股数未发生变化。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587,568,6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51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3*****414 邹准

3 00*****215 谢元钢

4 03*****025 邹洵

5 00*****848 翁毓玲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17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西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9号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李云丽、朱烨

咨询电话：0773-5829106、9109

传真电话：0773-5838652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9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05月20日（星期一）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05月20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05月20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黑猫股份二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55,743,0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49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54,791,8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36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51,2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28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999,2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951,2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28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提案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4,796,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98％；反对946,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370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639％；反对946,6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4.736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矜如、白帆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

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九芝 公告编号：2024-070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9,410,00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

股份不参与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实际可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为846,532,012股，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分配比例=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

配比例，即 338,612,804.80元=（855,942,012-9,410,000）股×0.40元/股=846,532,012股×0.40元/

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

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3.956025元计算。 （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

3.956025元/股=338,612,804.80元÷855,942,012股×10,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3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2023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00元人民币（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股利分配后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暂以2023年12月31日总股本855,942,012股扣除已回购股份0股为基数

测算，预计派发现金股利共计342,376,804.80元。 如在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

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公司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1、 本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9,410,000股后的846,532,

0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8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9,410,000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3、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为固定比例方式分配。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7日。

本次分红派息除息日为：2024�年5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含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10 李振国

2 08*****184 黑龙江辰能工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 08*****192 湖南益丰医药有限公司

4 08*****202 黑龙江省民营上市企业壹号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9,410,00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

股份不参与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实际可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为846,532,012股，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的总金额=（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分配比例=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

配比例，即 338,612,804.80元=（855,942,012-9,410,000）股×0.40元/股=846,532,012股×0.40元/

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

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3.956025元计算。 （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

3.956025元/股=338,612,804.80元÷855,942,012股×10,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

不四舍五入）。

七、与权益分派相关的其他调整事项

根据公司2024年3月19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自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回购价格上限由12.95元/股调整为12.55元/股。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西路339号 咨询联系人：黄可

咨询电话：0731-84499762� � � �传真电话：0731-84499759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